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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連航 

 

銘文上的紀年對推定器物年代有決定性的作用，它往往能直接斷定器

物的絕對年代。但這項標準事實上是附屬性質的，有待於其他標準判定出

相對年代後，始能起作用。例如在齊國器中，有《十年陳侯午敦》、《十

四年陳侯午敦》，這兩件器的絕對年代分別為公元前 365 及公元前 361 年。

但此年代的判定必須要在確定「陳侯午」為齊桓公以後才能成立。楚金文

中的《楚王  章鐘》亦是由於能判斷「隹王五十又六祀」的王為楚惠王，

然後才能確定此器的絕對年代為公元前 443 年。 

楚金文中的紀年，自西周晚期至戰國末葉，大抵有以下幾種形式： 

 
 (1)至(3)紀月及日，(4)紀王年。(1)至(4)皆為西周以來繼承的傳統

紀年方式。(5)至(8)是楚國在戰國中晚期出現的一種以事紀年的新方式。

這與齊國在春秋中葉以後出現的「立事歲」紀年格式各有自己的特點。譬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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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特徵本身已具備幫助判斷國別與年代的標記，可作為斷定相對年代的

參考。 

一﹒楚器紀年之法 

在楚國早期銘文中只提及月、日而無年。如：唯八月甲申 （《楚公逆

編鐘》西周晚期）、惟王正月初吉庚午 （《楚嬴盤》春秋早期）、惟王正

月初吉丁亥（《楚王領鐘》春秋中期）楚材料中有「年」字出現已到戰國

時代。戰國楚器紀年的詞語中出現「年」、「祀」、「歲」三種不同的紀

年用語。 

例如： 

 
 

「祀」、「年」和「歲」均有。這幾種紀年方式，可謂承襲商代以來傳統

紀年的用語。《爾雅．釋天》：「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然從出土

青銅器銘言，三種用語的年代分野並不明顯。殷代稱年曰「祀」，於殷周

器確有證據。弋阝卣：「隹王二祀」；但西周器仍見沿襲之用例。如盂鼎：

「隹王二十又三祀」。而西周勿鼎：「（乃）來歲弗賞（償），則付（付）

姊。」「歲」雖非用於句首紀年，但詞義很明顯。「年」出現的年代亦

非常早。《說文解字》曰：「年，穀孰也。從禾千聲。」甲骨文作 從禾

從人。古時禾一年一熟，象人負禾。由穀熟表示一年的收成。周代師酉簋：

「隹王元年正月」。到了戰國晚期，祀、年、歲均出現，交替使用，成為

同義詞。另外，出現「以共歲棠」的成語，但非用於句首。列國文字中，

除楚國器外，不見「歲」字寫作「 」者。「歲」乃楚器銘文獨特的寫法。 

在楚銅器及簡牘中之「大事紀年」是戰國中晚期在楚國興起頗常見的

紀年方式。銅器銘文及竹簡材料中均有記載。如上引《鄂君啟節》「大司

馬邵陽敗晉師於襄陵之 （歲）」。其他的例子有「秦客王子齊之歲」，

對這個句子的理解，學者有不同的意見。有學者撰文指出上句意思是指楚

國某個名齊的王子入秦為使之年。對於這種看法，我們不敢茍同。 

包山楚簡有下面的句子： 

(1)宋客盛公□聘楚之歲     《包山》125 號 

(2)宋客盛公□之歲         《包山》132 號 

(3)盛公□之歲             《包山》13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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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句子的結構來看，(2)(3)句顯然是(1)句的省略說法。句(2)省略「聘楚」

兩字；句(3)除省略「聘楚」二字外，還省略了「宋客」二字。這幾種繁簡

不一的大事紀年材料，對我們了解楚國在戰國時期的紀年方式甚具意義。

劉彬徽和湯余惠就根據上述情況，分別指出銘文中「秦客王子齊之歲」屬

句(2)句型的省略。而湯氏更指出「陳旺之歲」乃句(3)句型的省略。假如

上述說法可信，那麼「秦客王子齊之歲」顯然是楚簡第(2)句的句型。聯繫

句(1)看，意思當指秦國王子齊來（聘楚）之歲，以此為紀年。 

另外，過去有一種誤解，將「膚嬴之歲，羕陵公逅□所造，治己女。」

（《集成》11358）把「膚贏」釋為抓到獵物。故認為是以是紀年的方式。

現從上舉句型對比，這句話的內容要重新解釋。看來「膚嬴」該是人名。

他們是其他國家的使者，聘問楚國。銘文以此事件紀年。 

除了「年」、「歲」及「祀」之外，當時仍用干支紀年。《楚王 肯

簋》上有一條材料非常珍貴。即在敘述鑄器原因後刻下干支。「楚王 肯

鑄金 （簠），以共歲棠。戊寅。」「戊寅」該是干支紀年之例。 

然而，上述幾種紀年方式互用有沒有時代或地域的特徵？各種用法的

語境及搭配的語詞是否一樣？還是有固定的指代場景？三個詞是同義還

是有區別？這些都需要進一步斟酌。 

二﹒楚器紀月之法 

楚國出土材料中通行的紀月之法，按其特點大約可分為三類： 

（一）按序數方式記月：例如：五月、六月、八月、十一月等，皆屬

序數方式。楚銅器多採用此類。此外，如：楚帛書乙篇＜天象＞論彗星出

現，曰：「一月、二月、三月，是「謂」「達終」，亡□□其邦，四月、

五月，是胃（謂）□（亂）□紀。」 

（二）「始陬終涂」之十二月名：見於楚帛書丙篇、長沙帛書及楚辭

中。例如：離騷中屈原自述生辰「攝提貞于孟陬兮，惟跟庚寅吾以降」。

而《爾雅．釋天》亦見此類月名。 

    （三）楚代月名，見於《秦簡日書．歲篇》。由於楚地使用夏曆與秦

國使用的顓頊曆有別，故入秦後，楚人編制秦楚月名對照表。由對照表可

反映楚代月名的情況。 

十月楚冬夕 十一月楚屈夕 十二月楚援夕 

正月楚刑夷 二月楚夏居 三月楚紡月 

四月楚七月 五月楚八月 六月楚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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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楚十月 八月楚  月 九月楚獻馬 

這種代月名，過去有人認為見於古籍。例如：《左傳．莊公四年》（公元

前 689 年）載「春，王三月，楚武王刑尸援師 焉，以伐隨。」而又《左傳．

宣公十二年》晉隨武子稱楚王「荊尸而舉」，皆為例證。李學勤先生在他

的論文中，已詳細論述其非。李先生認為長臺關的編鐘大概是楚暦存在

早的證據。“楚暦見於銘文，要到長台關鐘的時候，也就是比三例更晚一

些。”1 

 

1.荊曆鐘 

1957 年河南省信陽長臺關一號墓出土，共有十三枚編鐘， 大鐘銘八

行十二字。 

   「惟荊曆屈弈，晉人救戎于楚競（境）」 

據楚墓葬分期斷代屬戰國中期偏早。郭沫若先生首先據鐘銘內容以為

所記乃《春秋》魯昭公十七年（楚平王四年即公元前 525 年）晉滅陸渾之

戎，陸渾之子奔楚事。但是其他學者如顧鐵符、趙世綱先生認為這件事應

該指發生在魯哀公四年（公元前 491 年）楚滅戎蠻子赤那件歷史事件。《左

傳》載： 

 

  「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

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

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

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於菟和，右師軍於倉野，使謂

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

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

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

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

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2 

 

顧、趙二氏據此段歷史將荊曆鐘定為楚昭王二十六年為記功所鑄器。

劉彬徽先生更考訂此鐘做于魯哀公五年，即楚昭王二十六年（公元前 490

年），是春秋晚期的標準器。李先生從器物類型推論：“長臺關 1號編鐘，

                                                           
1 李學勤（2009）有紀年楚簡年代的研究。收錄在《文物中的古文明》，北京：商務印書館，429 頁。 
2楊伯峻（1990）《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 1626－16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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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屬於同一形式，花紋作風卻派很不一樣。其隧部仍是糾結的大蟠璃紋，

但業已浮雕化了，舞部、篆間也是浮雕化狀的蟠璃紋。壽縣西門蔡侯墓的

吳王光甬鐘有向這一作風發展的花紋，其年代推定為公元前 505 年，而長

台關鐘的浮雕感強烈，年代顯然偏晚。”1 

筆者對上述看法存疑。這件器從銘文風格判斷，完全不類春秋晚期器。

鐘銘隹作 、屈作 、晉作 ，更似戰國中期特點。除此以外，銘文以事紀

年的習慣，筆者覺得也不是春秋中晚期已出現的現象。當是與望山墓、鄂

君啟節（戰國中期）同期或相近。 

從現有的材料排比，楚國這種紀年方式當在戰國中晚期以後才產生

的。如前舉鄂君啟節的紀年方式： 

「大司馬昭陽敗晉師於襄陵之歲，夏  之月，乙亥之日」 

    這跟荊門包山楚墓出土的簡文： 

 
    望山楚簡簡首記： 

 
江陵天星觀一號楚墓記事簡簡首： 

  
完全如出一轍，例子不一而足。全屬戰國中晚期楚國的遺物。由於這個區

域、時代的特徵，可以推定荊曆鐘的年代。荊曆鐘以楚國歷史事件紀歲，

再考慮銘文的字體風格，無疑當屬戰國中晚期的樂器。 

 

2.當陽鐘 

這裡，筆者想將另一件與荊曆鐘風格極接近的器秦王鐘拿來討論。這

枚鐘於 1973 年 5月在湖北省當陽縣季家湖楚遺址出土。故又名當陽鐘。銘

文四行十二字，但無前辭後語。餘銘作： 

    秦王卑命競 用，王之定，救秦戎。 

據史書記載，秦於公元前 337 年後始稱王。故定此鐘為戰國中期器是

沒問題的。但從現存戰國中期材料看，沒有一件秦器的字體風格類似秦王

鐘。那時的秦銅器，字體一如商鞅方升（《銘文選》923）那類方體的篆書。

另外，鐘銘上「秦」的寫法作 ，下從兩禾，與秦文字材料不類，而與楚

                                                           
1李學勤（2009）有紀年楚簡年代的研究。收錄在《文物中的古文明》，北京：商務印書館，

42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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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材料反而若合符節。望山簡「秦」作 ，包山簡作   。反而，睡虎

地秦簡作 ，而「救」字作 ，亦與荊曆鐘  同。從上面文字的結體，

到書體風格，筆者認為秦王鐘不類秦器。另外，此鐘出於楚遺址，而鐘銘

本身又不完整。這種種因素，令筆者覺得這枚鐘的國屬問題，值得重新考

慮。個人認為它該是楚國器。 

這裡筆者想補述一段個人對西周至戰國時代鐘銘的考察，提出一項對

曆法紀年的懷疑。從西周中期銘文，發展到春秋列國時，有一很奇怪的現

象，頗引人思考。這就是紀時的日辰越往後，鑄器的日子越是固定在「丁

亥」這個日期。在西周時期，二月初吉、三月既生霸庚申、四月初吉甲寅

等日辰都有。為甚麼到了春秋晚期，鑄器的日子全變成「正月初吉丁亥」

呢？事實上，倘若考察一下其他類銅器銘文，這種趨勢變化也是一樣的。

在丁亥日所鑄的銅器佔著絕大的比重。王國維在《齊國差 跋》中已提出： 

     「古代鑄器多用丁亥，諸鐘銘皆齊証也」1  

統計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所收鐘銘，有記載鑄器時間的共二十

件，當中「正月初吉丁亥」齊全的，達到十件之多；「初吉丁亥」的有兩

件。筆者在整理楚國銅器時，還發現同樣的情況。例如春秋晚期器： 

     （1）惟正月初吉丁亥 楚王媵工 仲嬭南鐘 

     （2）惟王正月初吉丁亥 楚王領鐘 

     （3）隹正月初吉丁亥 楚叔之叔以鄧繁鼎 

     （4）隹正月初吉丁亥 王子昊鼎 

     （5）惟正月初吉丁亥 楚屈子赤角簠 

     （6）惟正月初吉丁亥 王子午鼎 

     （7）惟正月初吉丁亥 王孫誥編鐘 

     （8）惟正月初吉丁亥 王孫遺者鐘 

句式一律如上，皆記「丁亥」日。這種現象是否說明古人偏好于「丁亥」

這個日期鑄器？但是，從專門記春秋史事的《左傳》看，卻又發現了矛盾。

《左傳》昭公六年三月，鄭人鑄刑鼎，士文伯譏之曰：「火未出而作火以

鑄刑器。」《周禮．夏官》載「司懽掌行火之令」、「季春出火」、「季

秋內火」。鄭玄的解釋是指納陶冶之火。即是說，春秋時在正月鑄器是沒

有可能的。從士人伯譏鄭人的行動來看，當時一般人是遵守出火納火的規

定的。這就是說，在「正月丁亥」這個時辰裡，起碼「正月」是有誤的。

那麼，「正月丁亥」該如何理解呢？黃盛璋在《歷史研究》一九五八年第

                                                           
1 王國維＜齊國差  跋＞《觀堂集林》，北京：中華書局， 89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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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期發表＜釋初吉＞一文，指出正月初吉丁亥為「吉日中吉之又吉」者，

也就是說此日對鑄器日言，是大吉的日子。1龐樸先生在《稂莠集－中國文

化與哲學論集》中，也談到對正月丁亥的看法。他認為這是一種虛構的日

期，正月丁亥只是代表吉日，並非真實的記載鑄器的日辰。他從曆法上推

斷，要正月初吉丁亥這三個條件齊全，是很罕有的。這與眾多器鑄於這日

是很不吻合的。龐說： 

 

「如果初吉的含義果如王國維所說，為月初之七、八日，則正月

初吉而又丁亥，按曆譜查找，需十一年、十年、六年、五年、四年始

可一見。間中連見二年者，平均約七年多輪到一次。即使初吉沒有時

間的意義，正月丁亥也非每年必有，有時可連續六年不見一次。這個

日辰在實際上的如此之少和它在銘文中的如此之多，不能不懷疑『正

月丁亥』…也不過是一種套語，而並非紀實之辭。」2 

 

龐先生的看法和筆者研究總結的現象是相合的。因此筆者贊成到了春秋晚

期，「正月丁亥」已成為一虛構的日子，也就是代指鑄器的吉日。而銘文

中記載的日辰，在某一程度上能反映出鑄器的年代。 

 

 

（《三代》10.15.2－4）《殷周金文集成》將器定為戰國早

期，理由當是銘文字體為刻款，類似戰國時代的特徵。但是，單從簠銘紀

年用「隹八月初吉庚申」這種句式，此器的年代恐非戰國時器。 

 

4.楚王頵鐘 

                                                           
1
  本文收錄在黃盛璋（1982）《歷史地理與考古論叢》。濟南：齊魯書社，309 頁。這裏筆

者想補幾節材料，說明「丁亥」作為吉日代詞的根據，及為何以「丁亥」為大吉？「丁亥」

作為吉日代詞，史書已見端倪。《春秋 僖公十八年》：「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左傳》
對此事只說：「秋八月，葬齊桓公」，略去「丁亥」。杜預持得是年八月無丁亥，所以注曰

「日誤」。假若理解「丁亥」僅為吉日代詞，則《春秋》所記不誤。 

        至於「丁亥」何以大吉？或許與此有關。《易》有「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與「先
庚三日，後庚三日」之辭，後甲先庚三日皆得丁日。可見丁日較特別。而「亥」在十二辰居

末。殷人先公先王俱以日干為號，僅王亥一人以辰為名。在卜辭中，對王亥、高祖亥祭禮甚

隆。也許「亥」在商代，含有特殊意義，代表吉祥。因為即便到了漢代，仍然以「亥」為吉。
鄭玄注《月令》「乃擇元辰」句，釋元辰為「吉亥」就是很好的證明。 
2
龐樸（）《稂莠集－中國文化與哲學論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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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王頷鐘，又名楚王頵鐘。原屬羅振玉所有。銘文不全，存 19字。原

該屬一組編鐘之一。銘文謂： 

 惟王正月初吉丁亥，楚王頷自作鈴鐘，其律其音… 

當中「音」字，形體作「言」。《商周青銅器銘文選》卷四釋文謂：「讀

作音，音、言篆文相近，字之誤筆。」又引秦公鐘「其音 」句，

「音」字亦寫作「言」 ，證成其說1。其實我們認為古文字材料中，二

字替換為用，未必是筆誤。從意義上考慮，「言」從口出，為聲「音」。

「言」、「音」本身在意義上就有聯繫。楚簡中亦有音、言互用的例子。

例如：《郭店楚簡》 殘簡作 即為其例。 

 

    這篇銘文有待解決的疑問是器主「楚王今頁」到底應該是楚世系中的哪

個王？下列各說均曾有學者主張。 

1.楚成王說：羅振玉主之。「楚王名作頷，殆頵之壞字」。2頵為楚成

王名。3 

2.楚悼王說：郭沫若主之。「余意當即楚悼王。悼王名《史記．六國

年表》及《通鑒》均作類，而《楚世家》作頷。類當即 若頷之字誤，讀者

疑之，遂于字旁注一疑字，其後錄書者又誤以疑字易正文也。」4 

3.楚共王說：陳夢家﹑周法高主之。他們認為「頷」即共王名「箴」

的同音通假。陳夢家認為：「楚王頷，余釋為楚恭王箴，今咸古音同。」
5而周法高則認為：「郭氏曾經根據形製花紋認為「蓋戰國時代器」，其實

所謂「秦式」或「淮式」的時代，根據高本漢氏的研究，約為公元前 650-200

年，大約興于春秋中葉，楚共王在位，當魯成公元年到襄公十三年，在形

製花紋上也說得過去。」「郭說為楚悼王在字形也無法成立。」6 

4.楚郟敖說：日本學者白川靜主之。他認為頷即楚郟敖名「 」的通 

假字。《史記．楚世家》郟敖名「員」，索隱引《左傳》作「頷」，音 

                                                           
1 馬承源等（1990）《商周青銅器銘文選》卷四，北京：文物出版社頁 423 頁。 
2 說詳見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卷一頁四。 
3 據《春秋經》文公元年載：「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4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年，頁 168。 
5 陳夢家（1939）《長沙古物聞見記》序，11 頁。 
6 周法高（1951）《金文零釋》，台北：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三十四，113-11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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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1 

5.楚昭王說：董楚平主此說。董先生認為：「昭王之名，文獻有壬、

任、軫、珍四種。壬與任古皆侵部。今，以及從今之字，古亦侵部。這就

決定了「領」與「壬」古可通假。」又謂：「昭王在位時間是公元前 515

至 489 年，屬春秋晚期。與楚王今頁鐘的形制、字體所屬年代也相合。」2 

6.劉彬徽據器物形製認為楚王頷鐘年代在公元前 678－600 年這個範

圍之內，這一時期的楚王「惟穆王即位後所改之名史書未載。似乎也可以

考慮為楚穆王（即公元前 625-614 年）時之器。」3 

 

對於上述諸說，本來以第二說較為學者所接受。但自從李學勤先生發

表＜楚王  審盞及有關問題＞一文，認為楚王 審才是楚共王。這無異否

定了過去楚王頷即楚共王的看法。 

那麼到底「楚王今頁」是楚世系中哪一位楚王？李立芳先生曾從音理上

加以論證。他認為楚成王名「惲」，「惲」字屬影紐文韻，楚王頷鐘的「頷」

字為匣紐侵韻，影、匣鄰紐，文、侵通轉，故「惲」、「頷」可通4。但是

這種單從音理相通的關係所下的斷語，論據似乎較薄弱。因為上數諸說均

有考慮「音理」相通的可能。筆者在考慮上述各家說法後，也贊成楚成王

說。我嘗試提出的我的看法，這與上述各說有別。 

銅器銘文中的楚王名「今頁」，從頁今聲。「今」聲的字在古韻中主要

分屬兩讀。即見母侵部，例如：「今」、「衿」。又或歸群母侵鈕，例如：

「琴」、「紟」。而楚成王的名字，古籍中有另一記載。「頵為楚成王名」
5。「頵」字從頁部君聲。此正與上舉屬群母侵鈕讀音的「琴」、「紟」二

字相同。這也就是說「今頁」與寫作「頵」是形符相同、而聲符同音的字。

從造字角度來說是一字之異體。那麼「領」字與「頵」字的關係就不單如

羅振玉所認為的「壞字」。 

此外，楚成王在位 46年（即公元前 671-626 年），亦符合劉彬徽先生

據這枚楚鐘的形製及銘文特點所確定的年代：「晚於秦武公鐘時代，下限

                                                           
1 白川靜說轉錄自劉彬徽《楚系青銅器研究》。 
2 董楚平（1995）楚王 鐘跋。《江漢考古》，1995 年第 2期， 69 頁。 
3
 詳參劉彬徽（1991）＜楚國楚學有銘銅器編年補論＞，《文物研究》第七輯。 
4
 李立芳（1994）古文字中所見楚史資料輯考。楚文化研究會編《楚文化研究論集第四集》，

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521 頁。 
5
 楊伯俊（1990）《春秋左傳注》文經一．一０，北京：中華書局，50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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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到東周二期，若大致估定其年代範圍，約當公元前 678-600 年之間。」
1故此我們覺得將「楚王頷」斷定為「楚成王」較合適。 

 

5. 欒書缶 

欒書缶乃傳世重器，歷來討論的文章不絕。林清源先生在《中央研究

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發表長文重探＜欒書缶的年代、國別與器主＞2，

其結論認為欒書缶當是戰國中期楚式器，器主是晉國執政者欒書的後人「書

也」，故器名宜改稱「書也缶」。筆者對該文結論「欒書缶形制應為典型

楚式器」及「器主大概是長期流亡楚地的晉國欒氏後裔， 有可能的鑄器

年代是在戰國中期。」均表贊同。唯對其中釋文、斷句，另存不同看法。 

銘文共五行，直行排列，每行八字，由左至右。舊的隸定及斷句如下： 

 

正月季春，元日己丑， 

余畜孫書也，擇其吉 

金，以作鑄缶，以祭我 

皇祖，虞（吾）以旂眉壽。欒書之子 

孫萬世是寶。 

 

銘文開首正月季春，元日己丑比對享月己酉之日或夏  之月，乙亥之

日等句型、用語，很相似。這裡要討論的是行二「余畜孫書也」該如何理

解及行四「虞」字的斷句。過往把「畜孫」訓為「孝孫」，原因是《禮記．

祭統》的解釋「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過於倫，是之謂畜。」這主要是「孝」

（幽部）、「畜」（覺部），古音均屬曉母，而幽覺可對轉。說文：「畜，

田畜也。」古注畜多有畜養之義，例如：周禮夏官序官：「掌畜。」注：

「畜，謂斂而養之。」詩邶風日月：「畜我不卒。」箋：「畜，養也。」
3故認為這裡「畜」當作「畜養」解，讀為「孝」乃引申義。其實《馬王堆

帛書老子甲本》「民復孝慈」句，字作「民復畜茲」，當為「畜」可讀為

「孝」的另一證據。 

                                                           
1 詳參劉彬徽＜楚國楚學有銘銅器編年補論＞《文物研究》1991 年第七輯。 

2林清源（2002）欒書缶的年代、國別與器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3 本，

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3 參王力（1991）《同源字典》，北京：商務印書館，30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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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樣，「余畜孫書也」，該如何理解？恐不能理解為同位主語。

從語序、詞性排列，其與「周王孫季怡」或「穆王之子、西公之孫、曾大

攻尹季怡」的同位結構有別。彼均為專有名詞。而「余（代詞）畜孫（形

＋名）書也（專名）」的結構，與上舉短語不類。不然，則當寫為「余乃

（某某）孝孫書也」，始合於文法習慣。 

所以，「余畜孫書也」意思應該是「我（欒書）的孝孫書也」。乃欒

書后人借欒書口吻出之。 

此外，將「虞」（從魚）讀為「吾」，作為第一人身代詞，並簡單理

解為「余」的另一寫法，亦宜斟酌。原因是短短五行字，語義清楚，根本

不需要兩用「代詞」而且還替換字形，這種用法在金文中亦為首見。而「以

作…以祭…以旂…」是金文常用的套語。例如：「以饗上帝、以祀先王、

以儆嗣王。以  及子孫。」《集成》9735。故虞當另尋解釋。 

考之史籍，晉國欒氏乃靖侯之後，與晉國先世同宗唐叔虞。1從銘文訓

讀，我們認為本篇銘文是以欒書後世孫名義，鑄器祭先世皇祖「虞」，而

不是欒書。銘文「虞」通「虞」，不必贅述。從句意看「擇吉金以作鑄缶，

以祭我皇祖，「虞」以旂眉壽…」不順。若將「虞」放在上句連讀，作為

名詞，則「以作…以祭…以旂…」乃一排句。如此，則文從字順。 

春秋時代，鑄器原因，其中一樣，是為了顯家聲。欒氏在春秋末年

550 已遭滅門2，被排除在晉國政治圈以外，當中只有欒魴突圍逃往宋國。

到了戰國中晚期，欒氏後人既然健在，自然希望鑄器追述家聲世系。故以

欒書後世孫名義，記述這段歷史。 

三﹒結論 

本文所討論的幾件楚器，均是在比較前輩學者的意見後，重新提出

的。當中有的看法，過去已有人提及，然而並未成定論。本文試從其他角

度加以論證。全文主要涉及的論點為：從目前可以確定的楚金文來看，年

代跨度頗大。大概起自西周晚期（約公元前 799 年）至戰國晚期（約公元

前 223 年）。從這五百多年歷史遺留下來的器物及銘文，我們大致歸納出

如下的看法。楚國金文紀年特點大抵可分為三段。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晚期

                                                           
1 參考程發韌（1995）《春秋人譜》，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5 頁。 
2 關於欒氏滅亡事，參《左傳》襄公二十三「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

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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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第一期（約公元前 799 年-公元前 670 年）。這一期的銘文紀年主要記錄

月、日。春秋中晚期到戰國中期屬第二期（約公元前 670 年-公元前 330

年）。這一期的特點是虛擬的吉日，如初吉丁亥日。第三期為戰國中晚期

（約公元前 330 年-公元前 221 年），可以大事紀年為代表，同時也兼及其

他不同變化的紀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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